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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工學院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教師評鑑規則 

96年1月4日95學年度第1學期航太系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辦理本學系專任教師評鑑，依淡江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五條規定，特訂定淡江大學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教師評鑑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本學系聘期屆滿之專任教師，除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外，均應依本規則接受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擔任國家講座者。 

三、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或獲優等研究獎三次以上者。 

四、曾獲選為本校教學優良教師十次以上者。 

五、本校講座教授或研究教授。 

六、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各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可者。 

第三條   教師評鑑初評依本學系教師評鑑表，由本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評結果提工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理複評，教師評鑑表另定之。 

第四條   教師評鑑項目分為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三項目總和滿分為一百分，受評教師除第二學

期新聘者外，應於聘期屆滿前六個月，依教師評鑑辦法第四條之原則自選各項目配分比例，

送本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一、教學不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二、研究不得低於百分之十 

三、輔導及服務不得低於百分之十 

第五條   受評資料提報期間除初聘者自起聘日起至次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束日外，其餘均自第一學期結

束日起往前推算至上次接受評鑑(評量)之當學期開始日止。 

          本系教師評鑑之項目如下： 

一、教學(總分一百分) 

(一)教學評鑑結果(百分之三十) 

(二)碩、博士論文指導(百分之十五) 

(三) 教材製作與教學計畫表上傳(百分之十五) 

(四) 上課出勤、考試、繳交成績情形(百分之二十) 

(五)教學研討會之參與(百分之十) 

(六)其他教學相關事項(百分之十) 

二、研究(總分一百分) 

(一)學術論文、期刊論文、會議論文發表(百分之二十) 

(二)學術研討會之參與(百分之二十) 

(三)學術專書、技術或實務研究成果(百分之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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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與國科會、公民營機構研究計畫(百分之二十) 

(五)特殊學術榮譽、獲具公信力機構學術獎項(百分之十  ) 

(六)其他研究相關事項(百分之二十) 

三、輔導及服務(總分一百分) 

(一) 兼任校內行政職務情形(百分之十) 

(二) 計畫案及募款之爭取(百分之十五) 

(三) 推廣教育之參與(百分之十) 

(四) 擔任導師及其他校內事務之參與(百分之十五) 

(五) 學生學習輔導活動之參與(百分之十) 

(六) 校外專業服務(百分之十) 

(七) 駐校情形(百分之二十) 

(八) 其他輔導與服務相關事項(百分之十) 

其評鑑細項評分準則另詳附表。 

第六條   本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可參考評鑑結果作成通過、有條件通過、不通過以及續聘一年或二

年、長期聘任、維持原俸、不續聘、停聘、解聘等之決議，經本院(室)教師評審委員會複

評、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終評後，依教師評鑑辦法第六條規定處置。長期聘任、不續聘、停

聘、解聘另依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   教師之評鑑配合工學院及本學系教師評審作業時間辦理，初評後應將教師評鑑結果、免受評

之教師名單及學系評鑑相關會議紀錄送工學院轉人事室備查，並提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

理複評。 

第八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終評後，本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接獲工學院通知之次日起十日內，將

評鑑結果以書面通知接受評鑑教師。 

第九條   接受評鑑之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二十日内向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申復結果不服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第十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系務及院務會議通過，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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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淡江大學工學院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教師評鑑細項評分準則 

項目 基本分數 細項及計分標準 

一、教學   

(一) 教學評鑑結果 75 1. 任一科目每班每學期教學總分高於 4 分者各加 2 分，評

鑑分數低於 3 分者各減 1 分。 

2.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5分為

限。 
(二)碩、博士論文指導 75 1. 校內指導研究生論文者，博士班研究生每位加 6 分，碩

士班研究生每位加 3 分。 

2. 指導專題研究，每學期每課程加 2 分。 

3.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5分

為限。 
(三)教材製作與教學計畫表上

傳 
80 1. 出版大專以上教科書或套裝教材者，每本加 10 分，為

共同作者則除以作者人數計之。 

2. 翻譯大專以上教科書或套裝教材者，每本加 5 分，為

共同譯者則除以譯者人數計之。 

3. 製作網路教學教材者，每科加 3 分。 

4. 運用教學支援平台協助課程者，每科加 2 分。 

5. 未上網繳交教學計畫表者，每科每學期減 2 分。 

6.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 5 分

為限。 

 
(四)上課出勤、考試、繳交成

績情形 
80 1. 缺課未補者，每小時減 1 分。 

2. 列入教務處期中期末考試臨時取消名單者，每科減 3

分。 

3. 列入教務處未如期繳交期中期末成績名單者，每科減 1

分。 

4.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 5 分

為限。 
(五)教學研討會之參與 80 1. 參加校內外教學研討會者，每次加 3 分。 

2. 受邀校內外教學研討會演講者，每次加 5 分。 

3.  參加校內各項改進教學活動者，每次加2分。 
(六)其他教學相關事項 80 1   獲校內教學優良教師榮譽者，每次加 10 分。 

2   校外兼課未報備者，每次減 5 分。 

3. 參與英語教學者，每學期每班加 5 分。 

4.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 10

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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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本分數 細項及計分標準 

二、研究   

(一)學術論文、期刊論文、會

議論文發表 
75 1. 論文發表於 SSCI、SCI、EI 收錄之期刊者，每篇加 5

分。發表於其他國際索引者，每篇加 3 分。 

2. 論文發表於其他有審查制度之期刊者，每篇加 2 分。 

3. 論文發表於有審查制度之會議論文集者，每篇加 2 分

。 

4. 未有任何論文投稿者，本項減 3 分。 

5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10分

為限。 

(二)學術研討會之參與 75 1. 主辦學術研討會者，每次加 10 分。 

2. 協辦學術研討會者，每次加 5 分。 

3. 參加學術研討會，每次加 2 分。 

4. 擔任校內外學術研討會主持或評論者，每次加 3 分。 

5. 擔任校內外學術研討會審稿委員者，每次加 3 分。 

6. 未參與任何學術研討會者，本項減 1 分。 

7. 擔任具有 SCI、EI 之國際學術期刊之編輯、助理編輯

、特邀編輯者，每案加 5 分。 

8.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5 分

為限。 
(三)學術專書、技術或實務研

究成果 
70 每篇得2分 

(四)參與國科會、公民營機構

研究計畫 
75 1. 主持國科會、公民營機構研究計畫者，每案加 10 分

；共同主持者，每案加 5 分。 

2. 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者，每案加 3 分。 

3. 未申請任何國科會、公民營機構研究計畫者，本項減

3 分。 

4.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5分

為限。 
(五)特殊學術榮譽、獲具公信

力機構學術獎項 
70 各獎項每項得2分 

(六)其他研究相關事項 80 1. 研發成果申請專利通過者，每件加 10 分。 

2. 出版學術專書，每本加 10 分，若為共同著作，則除

以作者人數計之。 

3. 獲具公信力機構學術獎項者，每項加 10分。 

4. 擔任國際學術期刊編輯委員者，每年度加 10 分。 

5. 擔任國際學術期刊審稿委員者，每次加 5 分。 

6. 擔任國內學術期刊編輯委員者，每年度加 8 分。 

7. 擔任國內學術期刊審稿委員者，每次加 3 分。 

8.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20

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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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本分數 細項及計分標準 

三、輔導及服務   

(一)兼任校內行政職務情形 80 1. 兼任校內行政一級主管者，每學期加 5 分。 

2.   兼任校內行政二級主管者，每學期加4分。 

(二)計畫案及募款之爭取 80 1. 爭取募款金額總計 1 萬元以上未逹 5 萬元者加 3 分，

5 萬以上未逹 10 萬者加 6 分，10 萬以上未逹 20 萬者

加 10 分，20 萬以上未逹 50 萬者加 15 分，50 萬以上

者加 20 分。 

2. 捐款每仟元加 1 分。 

3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5分

為限。 

(三)推廣教育之參與 75 參與校內或校外之推廣教育者每一項、次得2分。 

(四)擔任導師及其他校內事務

之參與 
75 1. 擔任導師，每學期加 2 分；擔任應屆畢業班導師或參

與校友列車長專案者，每學期加 2 分。 

2. 擔任各級委員會委員，每委員會每學期加 1 分，擔任

召集人另加 1 分。 

3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10

分為限。 

(五)學生學習輔導活動之參與 75 
1. 擔任社團、刊物等指導教師，每學期加1分，擔任校代

表隊指導教師加2分。 

2. 安排學生至校外公民營機構參訪者，每次加2分 。 

3.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10

分為限。 

(六)校外專業服務 80 1. 參與民間社團之行政服務工作，每項加 3 分。 

2. 擔任公民營機構專案計畫之顧問或評審，每案加 3 分

。 

3. 校外學術演講，每次加 5 分。 

4.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5分

為限。 

(七)駐校情形 80 1. 學期中未依規定每週駐校逹四天者，每學期減 3 分。 

2. 學期中依規定每週駐校四天以上者，每學期加 3 分。 

3.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 5

分為限。 

(八)其他輔導與服務相關事項 80 1.   主辦校友返校或聯誼活動者，每次加 5 分，若為協辦

者，每次加 2 分。 

2. 參與招生活動者，每次加 5 分。 

3. 無故不出席校內各級會議者，每次減 2 分。 

4. 其他未列舉項目，依各老師提供之資料加減分，以 10

分為限。 

 


